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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四季度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

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可转债转股情况：本次转股期间，累计共有273,000元“城地转债” 转换成公司股

票，累计转股数量为11,249股，占发行总量的0.0228%；自2021年2月4日转股首日起，累

计共有521,000元“城地转债” 转换成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量为20,007股，占发行总量

的0.0434%。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1年12月31日，“城地转债” 尚有1,199,479,000元未

转股，占“城地转债”发行总量的99.9566%。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178号）核准，公司于2020年7月28日公开

发行了1,20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20,000万元，期限为

发行之日起6年。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上交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264号文同意，公司12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0年8月20日起在上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城地转债” ，债券代码“113596” 。

（三）可转债转股日期及转股价格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和公司《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城地转

债”自2021年2月4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转股价格为29.21元/股。

经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20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2021年6月， 公司

以总股本375,587,343股为基数进行了权益分派的实施， 登记日前进行转股的股数参与

本次转增，相应转增股已于2021年6月25日起上市。同时，根据可转债价格调整方案，公司

可转债当前转股价格调整为24.26元。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自2021年9月30日至2021年12月31日期间，累计共有273,000元“城地转债”转换成

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量为11,249股，占发行总量的0.0228%。

尚未转股的“城地转债”金额为1,199,479,000元，占发行总量的99.9566%。

三、股本变动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的本公司股份数据资料，2021

年第四季度公司股本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1年9月30日）

变动后

（2021年12月31日）

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

96,757,341 96,757,341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353,949,157 353,960,406

总股本 450,706,498 450,717,747

四、其他

投资者如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可拨打公司投资者热线021-52806755进行咨询。

五、风险提示

鉴于公司当前股价低于城地转债的转股价，请投资者审慎判断是否要进行债转股操

作，对于投资者因转股导致的自身损失，由其自行承担。

特此公告。

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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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

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2月31日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以下简称“上海证监局” ）下发的《关于对上海城

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沪证监决 [2021]258号）、

《关于对陈伟民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沪证监决[2021]259号）、《关于对谢晓东

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沪证监决 [2021]260号）、《关于对王琦采取出具警示函

措施的决定》（沪证监决 [2021]261号）、《关于对沙正勇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沪证监决[2021]262号）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关于对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沪

证监决[2021]258号）

“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经查，你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630805719K）存在以下问题：

1、2018年8月，香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江科技）和扬中香江置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香江置业）签订《办公楼及数据中心、地下室转让合同》，约定香江置业按

照香江科技的需求建设合同中约定的转让房产， 总金额为2.66亿元。 2018年8月17日至

2021年1月19日期间，香江科技向香江置业支付项目工程款合计206,100,000元，其中，

2018年8000万元、2019年810万元，2020年5400万元。

2018年8月，沙正勇是香江科技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为31.32%，沙正勇亦是香江

置业的实际控制人。 香江置业是香江科技的关联方，香江科技和香江置业之间的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 2018年11月5日，你公司披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未在第十三节“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中完整披露标的公司香江

科技的关联方和关联交易情况，不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证监会公告[2017]14号）第五条、第三十七条的规

定，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40号）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

前述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完成后， 沙正勇持有你公司股份的比例为

11.05%，为持股5%以上的股东（所持股份于2019年5月8日在中登公司完成登记），香江

科技于2019年4月24日完成过户及工商登记成为你公司的子公司。 香江置业成为你公司

的关联方。但你公司未在2019年半年报、2019年年报、2020年半年报、2020年年报中披露

你公司与香江置业的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

披露》（财会[2006]3号）第二条、第十条的规定；不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编报规则第15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证监局公告[2014]54号）第五十一条、第五

十二条的规定，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十

项、第二十二条第七项的规定。

2.2020年8月至9月期间，香江科技与江苏量子电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量

子）签订5份《买卖合同》，合同金额合计19,579,506元，占你公司最近一期（2019年）经

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0.59%。江苏量子是沙正勇实际控制的公司，江苏量子是你公司的关

联方，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你公司未发布临时公告进行披露，亦未在2020年年报中

披露上述关联方及关联交易情况，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披露》第二

条、第十条的规定；不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5号--财务报告

的一般规定》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

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十项的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第三项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公司

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管措施。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的，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

二、《关于对陈伟民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沪证监决[2021]259号）

“陈伟民：

经查，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地香江）存在以下问题：

1、2018年8月，香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江科技）和扬中香江置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香江置业）签订《办公楼及数据中心、地下室转让合同》，约定香江置业按

照香江科技的需求建设合同中约定的转让房产， 总金额为2.66亿元。 2018年8月17日至

2021年1月19日期间，香江科技向香江置业支付项目工程款合计206,100,000元，其中，

2018年8000万元、2019年810万元，2020年5400万元。

2018年8月，沙正勇是香江科技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为31.32%，沙正勇亦是香江

置业的实际控制人。 香江置业是香江科技的关联方，香江科技和香江置业之间的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 2018年11月5日，城地香江披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未在第十三节“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中完整披露标的公司香

江科技的关联方和关联交易情况，不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

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证监会公告[2017]14号）第五条、第三十七条的

规定，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40号）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

前述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完成后，沙正勇持有城地香江股份的比例为

11.05%，为持股5%以上的股东（所持股份于2019年5月8日在中登公司完成登记），香江

科技于2019年4月24日完成过户及工商登记成为城地香江的子公司。 香江置业成为城地

香江的关联方。但城地香江未在2019年半年报、2019年年报、2020年半年报、2020年年报

中披露城地香江与香江置业的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

--关联方披露》（财会[2006]3号）第二条、第十条的规定；不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5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证监局公告[2014]54号）第五十一

条、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一

条第十项、第二十二条第七项的规定。

2.2020年8月至9月期间，香江科技与江苏量子电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量

子）签订5份《买卖合同》，合同金额合计19,579,506元，占城地香江最近一期（2019年）

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0.59%。江苏量子是沙正勇实际控制的公司，江苏量子是城地香江

的关联方，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城地香江未发布临时公告进行披露，亦未在2020年

年报中披露上述关联方及关联交易情况，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披露》

第二条、第十条的规定；不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5号--财务

报告的一般规定》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十项的规定。

你（身份证号：31011019671008421X）作为城地香江时任董事会秘书，在履职过程

中未勤勉尽责，对城地香江上述行为负有责任，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

三条和第三十八条的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二

款和第五十九条第三项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管措施。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的，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

三、《关于对谢晓东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沪证监决[2021]260号）

“谢晓东：

经查，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地香江）存在以下问题：

1、2018年8月，香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江科技）和扬中香江置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香江置业）签订《办公楼及数据中心、地下室转让合同》，约定香江置业按

照香江科技的需求建设合同中约定的转让房产， 总金额为2.66亿元。 2018年8月17日至

2021年1月19日期间，香江科技向香江置业支付项目工程款合计206,100,000元，其中，

2018年8000万元、2019年810万元，2020年5400万元。

2018年8月，沙正勇是香江科技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为31.32%，沙正勇亦是香江

置业的实际控制人。 香江置业是香江科技的关联方，香江科技和香江置业之间的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 2018年11月5日，城地香江披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未在第十三节“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中完整披露标的公司香

江科技的关联方和关联交易情况，不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

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证监会公告[2017]14号）第五条、第三十七条的

规定，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40号）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

前述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完成后，沙正勇持有城地香江股份的比例为

11.05%，为持股5%以上的股东（所持股份于2019年5月8日在中登公司完成登记），香江

科技于2019年4月24日完成过户及工商登记成为城地香江的子公司。 香江置业成为城地

香江的关联方。但城地香江未在2019年半年报、2019年年报、2020年半年报、2020年年报

中披露城地香江与香江置业的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

--关联方披露》（财会[2006]3号）第二条、第十条的规定；不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5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证监局公告[2014]54号）第五十一

条、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一

条第十项、第二十二条第七项的规定。

2.2020年8月至9月期间，香江科技与江苏量子电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量

子）签订5份《买卖合同》，合同金额合计19,579,506元，占城地香江最近一期（2019年）

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0.59%。江苏量子是沙正勇实际控制的公司，江苏量子是城地香江

的关联方，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城地香江未发布临时公告进行披露，亦未在2020年

年报中披露上述关联方及关联交易情况，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披露》

第二条、第十条的规定；不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5号--财务

报告的一般规定》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十项的规定。

你（身份证号：320223197103016614）作为城地香江董事长兼总裁，在履职过程中

未勤勉尽责，对城地香江上述行为负有责任，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

条和第三十八条的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第三款

和第五十九条第三项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管措施。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的，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

四、《关于对王琦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沪证监决[2021]261号）

“王琦：

经查，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地香江）存在以下问题：

1、2018年8月，香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江科技）和扬中香江置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香江置业）签订《办公楼及数据中心、地下室转让合同》，约定香江置业按

照香江科技的需求建设合同中约定的转让房产， 总金额为2.66亿元。 2018年8月17日至

2021年1月19日期间，香江科技向香江置业支付项目工程款合计206,100,000元，其中，

2018年8000万元、2019年810万元，2020年5400万元。

2018年8月，沙正勇是香江科技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为31.32%，沙正勇亦是香江

置业的实际控制人。 香江置业是香江科技的关联方，香江科技和香江置业之间的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 2018年11月5日，城地香江披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未在第十三节“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中完整披露标的公司香

江科技的关联方和关联交易情况，不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

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证监会公告[2017]14号）第五条、第三十七条的

规定，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40号）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

前述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完成后，沙正勇持有城地香江股份的比例为

11.05%，为持股5%以上的股东（所持股份于2019年5月8日在中登公司完成登记），香江

科技于2019年4月24日完成过户及工商登记成为城地香江的子公司。 香江置业成为城地

香江的关联方。但城地香江未在2019年半年报、2019年年报、2020年半年报、2020年年报

中披露城地香江与香江置业的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

--关联方披露》（财会[2006]3号）第二条、第十条的规定；不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5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证监局公告[2014]54号）第五十一

条、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一

条第十项、第二十二条第七项的规定。

2.2020年8月至9月期间，香江科技与江苏量子电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量

子）签订5份《买卖合同》，合同金额合计19,579,506元，占城地香江最近一期（2019年）

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0.59%。江苏量子是沙正勇实际控制的公司，江苏量子是城地香江

的关联方，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城地香江未发布临时公告进行披露，亦未在2020年

年报中披露上述关联方及关联交易情况，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披露》

第二条、第十条的规定；不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5号--财务

报告的一般规定》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十项的规定。

你（身份证号：31011019740814081X）作为城地香江财务总监兼副总裁，在履职过

程中未对关联方和关联交易事项充分关注、审慎核实、为勤勉尽责，对城地香江上述行为

负有责任，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条和第三十八条的规定。 根据《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三款和第五十九条第三项的规定，我局

决定对你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管措施。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的，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

五、《关于对沙正勇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沪证监决[2021]262号）

“沙正勇：

经查，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地香江）存在以下问题：

1、2018年8月，香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江科技）和扬中香江置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香江置业）签订《办公楼及数据中心、地下室转让合同》，约定香江置业按

照香江科技的需求建设合同中约定的转让房产， 总金额为2.66亿元。 2018年8月17日至

2021年1月19日期间，香江科技向香江置业支付项目工程款合计206,100,000元，其中，

2018年8000万元、2019年810万元，2020年5400万元。

2018年8月，你是香江科技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为31.32%，你亦是香江置业的实

际控制人。 香江置业是香江科技的关联方，香江科技和香江置业之间的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 2018年11月5日，城地香江披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报告书》，未在第十三节“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中完整披露标的公司香江科技的

关联方和关联交易情况，不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证监会公告[2017]14号）第五条、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违反

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40号）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

前述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完成后， 你持有城地香江股份的比例为

11.05%，为持股5%以上的股东（所持股份于2019年5月8日在中登公司完成登记），香江

科技于2019年4月24日完成过户及工商登记成为城地香江的子公司。 香江置业成为城地

香江的关联方。但城地香江未在2019年半年报、2019年年报、2020年半年报、2020年年报

中披露城地香江与香江置业的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

--关联方披露》（财会[2006]3号）第二条、第十条的规定；不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5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证监局公告[2014]54号）第五十一

条、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一

条第十项、第二十二条第七项的规定。

2.2020年8月至9月期间，香江科技与江苏量子电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量

子）签订5份《买卖合同》，合同金额合计19,579,506元，占城地香江最近一期（2019年）

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0.59%。江苏量子是你实际控制的公司，江苏量子是城地香江的关

联方，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城地香江未发布临时公告进行披露，亦未在2020年年报

中披露上述关联方及关联交易情况，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披露》第二

条、第十条的规定；不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5号--财务报告

的一般规定》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

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十项的规定。

你（身份证号：321124197405112611）作为前述标的公司香江科技的原股东，以及

城地香江持股5%以上的股东，未及时将你与香江置业、江苏量子之间的关联关系告知城

地香江，不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第五条的规定，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 根

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第三项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采取出具警

示函的监管措施。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的，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

六、相关情况说明

公司及相关责任人收到监管措施的决定后，高度重视上述问题，并将严格按照监管

要求积极整改，认真总结，吸取教训，加强相关人员对证券法律法规的学习，强化规范运

作意识。 同时公司将加强信息披露管理，切实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和信息披露质量，维

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促进公司朝健康、稳定、持续的方向发展。 上述行政监管措施对

公司经营无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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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减持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楼国梁先生于本次减持计

划实施前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为7,916,47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5025%。

上述股份来源均为公司IPO前取得股份， 且已于2020年10月30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

通。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1年12月23日披露了《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

公告》（公告编号：2021-052），股东楼国梁先生因自身资金需要，计划自该公告披露之日

起3个交易日后至2021年12月31日， 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不超过791,

475股的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0.4502%，其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

超过791,475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791,475股。减持价格将根据减持时二级市

场价格确定，且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价格。

2021年12月31日，公司收到楼国梁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结果的告知函》，楼国

梁先生本次股份减持时间届满。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楼国梁先生已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

累计减持公司股份791,4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4501%。 本次减持情况具体如下：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楼国梁 5%以下股东 7,916,475 4.5025% IPO前取得：7,916,475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

称

减持数

量（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区

间

（元/股）

减持总金

额（元）

减持完成情

况

当前持股

数量

（股）

当前持

股比例

楼国梁 791,400 0.4501%

2021/12/28

～

2021/12/31

大 宗 交

易

95.45 －

97.25

75,991,

650

未 完 成 ：75

股

7,125,

075

4.0524%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特此公告。

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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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七蕊胃舒胶囊获批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

获悉，公司研发的七蕊胃舒胶囊获批上市。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获批上市的主要内容

药物名称：七蕊胃舒胶囊

剂型：硬胶囊剂

规格：每粒装0.5g

注册分类：中药1.1类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品是在医疗机构制剂基础上研制的中药创新药，开展了随机、双盲、阳性药平行对

照、多中心临床试验。 临床试验研究结果显示可用于轻中度慢性非萎缩性胃炎伴糜烂湿热

瘀阻证所致的胃脘疼痛的治疗。 该品种上市为慢性胃炎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

二、药品研发及相关情况

药物名称：七蕊胃舒胶囊

适应症：活血化瘀，燥湿止痛。用于轻中度慢性非萎缩性胃炎伴糜烂湿热瘀阻证所致的

胃脘疼痛，舌质紫黯或瘀斑瘀点、舌苔黄腻、脉弦涩或弦滑。

七蕊胃舒胶囊由三七、枯矾、煅花蕊石等药材组成，组方来源于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

医院的院内制剂，具有良好的临床应用基础，安全性与有效性得到了充分验证。 同时，七蕊

胃舒胶囊的系列药理毒理研究及临床试验研究数据表明，本品在治疗慢性非萎缩性胃炎伴

糜烂湿热瘀滞证方面疗效显著，尤其是在改善胃脘疼痛、中医证候等方面，疗效显著优于阳

性对照药，并且安全性好，具有较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截至目前，七蕊胃舒胶囊累计投入研发费用约为人民币2704.82万元。

三、同类药品市场状况

据流行病学调查，我国消化系统发病率是30%，由于多数慢性胃炎患者无任何症状，因

此难以获得确切的患病率。我国在接受胃镜检查的患者中，慢性胃炎约占90%，慢性非萎缩

性胃炎伴糜烂的内镜诊断率为慢性胃炎的42.3%，慢性非萎缩性胃炎的发病率较高。 根据

米内网统计数据，用于胃炎、溃疡的胃药（中成药）在中国样本医院终端保持较好的市场规

模，其中2019年销售73.80亿元，2020年销售67.47亿元。 我国目前用于胃炎、溃疡的胃药品

种较多，据米内网中国样板医院用于胃炎、溃疡的胃药（中成药）终端竞争格局数据，2020

年度市场份额占比超过1%的品种有康复新液、胃苏颗粒、气滞胃痛颗粒、元胡止痛滴丸、三

九胃泰颗粒等18个，其中康复新液占32.39%、胃苏颗粒占11.3%、气滞胃痛颗粒占4.65%、元

胡止痛滴丸4.37%、三九胃泰颗粒占3.45%。 （以上数据来源于米内网“中国【城市公立，城

市社区，县级公立，乡镇卫生】【中成药】【胃药（胃炎、溃疡）】年度销售趋势” 及“中国

【城市公立，城市社区，县级公立，乡镇卫生】【中成药】【胃药（胃炎、溃疡）】产品名称

TOP20格局” ）

四、药品投产上市的后续安排

公司目前尚未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七蕊胃舒胶囊批准上市的相关证书。七

蕊胃舒胶囊上市销售前公司将进行一系列市场开发工作，并根据国家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

范要求组织生产销售，公司争取尽快推进七蕊胃舒胶囊投入生产并上市销售。

五、对上市公司影响及风险提示

公司研发的中药创新药七蕊胃舒胶囊获批上市，将进一步丰富公司相关治疗领域产品

线，有利于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对公司未来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虽然我国用于胃炎、溃疡的胃药（中成药）市场规模较大，同时七蕊胃舒胶囊在临床研

究中表现出良好的治疗效果，可为患者提供新的用药选择，但目前国内已上市的治疗慢性

胃炎的部分中成药已具有相对稳定的市场份额，且药品销售受医药行业政策、招投标、市场

环境变化等诸多因素影响，本品上市后竞争格局、销售情况以及能否取得一定的市场份额

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产品七蕊胃舒胶囊实现上市销售还需要一系列的生产准备和市场开发工作，本次

七蕊胃舒胶囊获批上市，预计短期内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较大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一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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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重庆普门创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于近期收到了35个由重庆市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器械注

册证（体外诊断试剂）》，具体情况如下：

一、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具体情况

序

号

产品名称

注册证

编号

注册证

有效期

注册分

类

预期用途

1

维 生 素 B12

（Vitamin� B12） 测

定试剂盒（电化学发

光法）

渝 械 注 准

20212400335

2021年12月24日

-2026年12月23日

Ⅱ类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或

血浆中维生素B12（Vitamin�

B12）的含量。

2

白介素6测定试剂盒

（电化学发光法 ）

IL-6�STAT

渝 械 注 准

20212400336

2021年12月24日

-2026年12月23日

Ⅱ类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或

血浆中的白介素6（IL-6）。

3

癌 抗 原 72-4

（CA72-4） 测定试

剂盒 （电化学发光

法）

渝 械 注 准

20212400337

2021年12月24日

-2026年12月23日

Ⅱ类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或

血 浆 中 的 癌 抗 原 72-4

（CA72-4）。 主要用于对恶

性肿瘤患者进行动态监测以

辅助判断疾病进程或治疗效

果，不能作为恶性肿瘤早期诊

断或确诊的依据，不宜用于普

通人群的肿瘤筛查。

4

D-二聚体测定试剂

盒（电化学发光法）

D-Dimer�STAT

渝 械 注 准

20212400338

2021年12月24日

-2026年12月23日

Ⅱ类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浆中

D-二聚体（D-Dimer）的含

量。

5

B型利钠肽（BNP）

测定试剂盒（电化学

发光法）

渝 械 注 准

20212400339

2021年12月24日

-2026年12月23日

Ⅱ类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浆中B

型利钠肽（BNP）的含量。

6

B型利钠肽测定试剂

盒（电化学发光法）

BNP�STAT

渝 械 注 准

20212400340

2021年12月24日

-2026年12月23日

Ⅱ类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浆中B

型利钠肽（BNP）的含量。

7

神经元特异性烯醇

化酶（NSE）测定试

剂盒 （电化学发光

法）

渝 械 注 准

20212400341

2021年12月24日

-2026年12月23日

Ⅱ类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中

的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

（NSE）。 主要用于对恶性肿

瘤患者进行动态监测以辅助

判断疾病进程或治疗效果，不

能作为恶性肿瘤早期诊断或

确诊的依据，不宜用于普通人

群的肿瘤筛查。

8

人绒毛膜促性腺激

素测定试剂盒（电化

学 发 光 法 ）HCG�

STAT

渝 械 注 准

20212400342

2021年12月24日

-2026年12月23日

Ⅱ类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或

血浆中的人绒毛膜促性腺激

素（HCG）的含量。

9

胃泌素释放肽前体

（proGRP） 测定试

剂盒 （电化学发光

法）

渝 械 注 准

20212400343

2021年12月24日

-2026年12月23日

Ⅱ类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或

血浆中的胃泌素释放肽前体

（proGRP），主要用于对恶性

肿瘤患者进行动态监测以辅

助判断疾病进程或治疗效果，

不能作为恶性肿瘤早期诊断

或确诊的依据，不宜用于普通

人群的肿瘤筛查。

10

糖 类 抗 原 19-9�

(CA19-9) 测定试剂

盒（电化学发光法）

渝 械 注 准

20212400344

2021年12月24日

-2026年12月23日

Ⅱ类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或

血 浆 中 的 糖 类 抗 原 19-9

（CA19-9）。 主要用于对恶

性肿瘤患者进行动态监测以

辅助判断疾病进程或治疗效

果，不能作为恶性肿瘤早期诊

断或确诊的依据，不宜用于普

通人群的肿瘤筛查。

11

孕酮测定试剂盒（电

化学发光法）PROG�

STAT

渝 械 注 准

20212400345

2021年12月24日

-2026年12月23日

Ⅱ类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或

血浆中的孕酮（PROG）的含

量。

12

超敏C反应蛋白测定

试剂盒（电化学发光

法）HS-CRP�STAT

渝 械 注 准

20212400346

2021年12月24日

-2026年12月23日

Ⅱ类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或

血浆中C反应蛋白 （CRP）的

含量。

13

心脏型脂肪酸结合

蛋白测定试剂盒（电

化 学 发 光 法 ）

H-FABP�STAT

渝 械 注 准

20212400347

2021年12月24日

-2026年12月23日

Ⅱ类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或

血浆中的心脏型脂肪酸结合

蛋白（H-FABP）的含量。

14

癌 抗 原 15-3�

(CA15-3) 测定试剂

盒(电化学发光法)

渝 械 注 准

20212400348

2021年12月24日

-2026年12月23日

Ⅱ类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或

血 浆 中 的 癌 抗 原 15-3

（CA15-3）。 主要用于对恶

性肿瘤患者进行动态监测以

辅助判断疾病进程或治疗效

果，不能作为恶性肿瘤早期诊

断或确诊的依据，不宜用于普

通人群的肿瘤筛查。

15

人 附 睾 蛋 白 4

（HE4）测定试剂盒

(电化学发光法)

渝 械 注 准

20212400349

2021年12月24日

-2026年12月23日

Ⅱ类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或

血 浆 中 的 人 附 睾 蛋 白 4

（HE4）抗原。 主要用于对恶

性肿瘤患者进行动态监测以

辅助判断疾病进程或治疗效

果，不能作为恶性肿瘤早期诊

断或确诊的依据，不宜用于普

通人群的肿瘤筛查。

16

鳞状上皮细胞癌抗

原（SCC）测定试剂

盒（电化学发光法）

渝 械 注 准

20212400350

2021年12月24日

-2026年12月23日

Ⅱ类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或

血浆中的鳞状上皮细胞癌抗

原（SCC）。 主要用于对恶性

肿瘤患者进行动态监测以辅

助判断疾病进程或治疗效果，

不能作为恶性肿瘤早期诊断

或确诊的依据，不宜用于普通

人群的肿瘤筛查。

17

降钙素原测定试剂

盒（电化学发光法）

PCT�STAT

渝 械 注 准

20212400351

2021年12月24日

-2026年12月23日

Ⅱ类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或

血浆中降钙素原（PCT）的含

量。

18

细胞角蛋白19片段

（CYFRA21-1） 测

定试剂盒（电化学发

光法）

渝 械 注 准

20212400352

2021年12月24日

-2026年12月23日

Ⅱ类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或

血浆中的细胞角蛋白19片段

（CYFRA21-1）。 主要用于

对恶性肿瘤患者进行动态监

测以辅助判断疾病进程或治

疗效果，不能作为恶性肿瘤早

期诊断或确诊的依据，不宜用

于普通人群的肿瘤筛查。

19

癌 抗 原 125

（CA125）测定试剂

盒（电化学发光法）

渝 械 注 准

20212400353

2021年12月24日

-2026年12月23日

Ⅱ类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或

血 浆 中 的 癌 抗 原 125

（CA125）。 主要用于对恶性

肿瘤患者进行动态监测以辅

助判断疾病进程或治疗效果，

不能作为恶性肿瘤早期诊断

或确诊的依据，不宜用于普通

人群的肿瘤筛查。

20

癌胚抗原（CEA）测

定试剂盒 (电化学发

光法)

渝 械 注 准

20212400354

2021年12月24日

-2026年12月23日

Ⅱ类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或

血浆中的癌胚抗原（CEA）。

主要用于对恶性肿瘤患者进

行动态监测以辅助判断疾病

进程或治疗效果，不能作为恶

性肿瘤早期诊断或确诊的依

据，不宜用于普通人群的肿瘤

筛查。

21

纤维蛋白（原）降解

产物（FDP）测定试

剂盒(电化学发光法)

渝 械 注 准

20212400355

2021年12月24日

-2026年12月23日

Ⅱ类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浆中

的纤维蛋白/纤维蛋白原降解

产物（FDP）的浓度。

22

性激素结合球蛋白

（SHBG） 测定试剂

盒（电化学发光法）

渝 械 注 准

20212400356

2021年12月24日

-2026年12月23日

Ⅱ类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或

血浆中性激素结合球蛋白

（SHBG）的含量。

23

皮 质 醇（Cortisol）

测定试剂盒（电化学

发光法）

渝 械 注 准

20212400357

2021年12月24日

-2026年12月23日

Ⅱ类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或

血浆中皮质醇（Cortisol）的

含量。

24

抗环瓜氨酸肽抗体

（Anti-CCP） 测定

试剂盒（电化学发光

法）

渝 械 注 准

20212400358

2021年12月24日

-2026年12月23日

Ⅱ类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或

血 浆 中 抗 环 状 瓜 氨 酸 肽

（CCP）抗体。

25

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ACTH） 测定试剂

盒（电化学发光法）

渝 械 注 准

20212400359

2021年12月24日

-2026年12月23日

Ⅱ类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浆中

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

的含量。

26

S100蛋白（S100）测

定试剂盒 (电化学发

光法)

渝 械 注 准

20212400360

2021年12月24日

-2026年12月23日

Ⅱ类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中

的S100蛋白。 主要用于对恶

性肿瘤患者进行动态监测以

辅助判断疾病进程或治疗效

果，不能作为恶性肿瘤早期诊

断或确诊的依据，不用于普通

人群的肿瘤筛查。

27

人生长激素（hGH）

测定试剂盒（电化学

发光法）

渝 械 注 准

20212400361

2021年12月24日

-2026年12月23日

Ⅱ类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或

血浆中的人生长激素（hGH）

的含量。

28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结 合 蛋 白 -3

（IGFBP-3）测定试

剂盒 （电化学发光

法）

渝 械 注 准

20212400362

2021年12月24日

-2026年12月23日

Ⅱ类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或

血浆中的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结合蛋白-3（IGFBP-3）。

29

肾素（Renin）测定

试剂盒（电化学发光

法）

渝 械 注 准

20212400363

2021年12月24日

-2026年12月23日

Ⅱ类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浆中

肾素（Renin）的活性。

30

糖 类 抗 原 50

（CA50） 测定试剂

盒（电化学发光法）

渝 械 注 准

20212400364

2021年12月24日

-2026年12月23日

Ⅱ类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中

的糖类抗原50（CA50）。主要

用于对恶性肿瘤患者进行动

态监测以辅助判断疾病进程

或治疗效果，不能作为恶性肿

瘤早期诊断或确诊的依据，不

用于普通人群的肿瘤筛查。

31

α 肿 瘤 坏 死 因 子

（TNF-alpha）测定

试剂盒 (电化学发光

法)

渝 械 注 准

20212400365

2021年12月24日

-2026年12月23日

Ⅱ类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或

血浆中的肿瘤坏死因子α

（TNFα）的含量。

32

醛固酮（ALD）测定

试剂盒（电化学发光

法）

渝 械 注 准

20212400366

2021年12月24日

-2026年12月23日

Ⅱ类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或

血浆中醛固酮 （ALD） 的含

量。

33

髓 过 氧 化 物 酶

（MPO）测定试剂盒

(电化学发光法)

渝 械 注 准

20212400367

2021年12月24日

-2026年12月23日

Ⅱ类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或

血 浆 中 髓 过 氧 化 物 酶

（MPO）的活性。

34

N-MID 骨 钙 素

（N-MID�

Osteocalcin） 测定

试剂盒（电化学发光

法）

渝 械 注 准

20212400368

2021年12月24日

-2026年12月23日

Ⅱ类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或

血 浆 中 N-MID 骨 钙 素

（N-MID�Osteocalcin）的含

量。

35

糖 类 抗 原 242

（CA242）测定试剂

盒（电化学发光法）

渝 械 注 准

20212400369

2021年12月24日

-2026年12月23日

Ⅱ类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中

的糖类抗原242（CA242）。主

要用于对恶性肿瘤患者进行

动态监测以辅助判断疾病进

程或治疗效果，不能作为恶性

肿瘤早期诊断或确诊的依据，

不用于普通人群的肿瘤筛查。

二、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取得80项电化学发光配套检测试剂注册证，上述

产品注册证的获得，完善了公司电化学发光技术平台检测菜单，进一步丰富了公司的体外

诊断产品线，有助于提升公司电化学发光产品的核心竞争力。

三、风险提示

上述注册证的取得仅代表公司相关产品获得国内市场准入资格，产品上市后的实际销

售情况取决于未来市场的推广效果， 目前尚无法预测上述产品对公司未来业绩的具体影

响。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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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洛阳万富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达股份” 、“公司” 、“本公司” ）持有洛

阳万富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洛阳万富” ）60%股权。 2020年12月21日，经公

司总经理办公会议审议通过，决定以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审计

的洛阳万富2020年度净资产为定价依据，将公司持有的洛阳万富25%的股权转让给洛阳金

云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云实业” ）。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持有洛阳万富35%

的股权，洛阳万富成为公司的参股子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2、本次交易事项已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根据洛阳万富2020年度经审计总

资产、净资产测算，本次交易事项未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

法律法规规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批准的标准。

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3、2020年12月21日，公司与金云实业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该交易尚需经政府有

权部门审批后方可进行股权交割及工商变更登记。

二、交易进展情况

1、 公司分别于2021年1月20日和2021年8月3日收到金云实业支付的股权转让首付款

1000万元和第二笔款项1295.338675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月21日、2021年8月5日分别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转让洛阳万富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1-005）、《关于转让洛阳万富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21-064）。

2、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股权转让剩余款项洛阳金云实业有限公司需在2021年

12月31前支付完成。 截止2021年12月31日， 公司合计收到金云实业支付的股权转让款

3190.677349万元，剩余股权转让款1400.00万元尚未支付。

3、2021年12月31日，公司收到金云实业出具的《承诺函》，申请并承诺剩余股权转让

款1400.00万元于2022年1月31日之前支付完成。

三、承诺人基本情况

公司全称：洛阳金云实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381565128597P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偃师市顾县镇回龙湾村

法定代表人：张帅奇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设立时间：2010年11月19日

经营范围：通用零部件、车辆配件、铁路配件、电力设备零部件、船舶及航空航天设备零

部件的生产、销售；电线电缆、铝丝、铜丝、塑料颗粒、橡胶颗粒、PVC电缆料、PE电缆料的加

工、销售；铝锭、铝杆、氯化石蜡、PVC树脂粉、煤炭（不含储存）的销售；花木种植、销售；经

营本企业自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

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经查询，金云实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承诺函主要内容

依据 《股权转让协议》 约定， 金云实业需在2021年12月31前向通达股份支付完成

4590.677349万元股权转让款。 截止2021年12月31日，金云实业实际累计向通达股份支付

股权转让款3190.677349元，剩余股权转让款1400.00万元未向公司支付。

由于金云实业年末资金流暂时较为紧张， 故特向通达股份申请原约定在2021年12月

31日前支付的剩余股权转让款1400.00万元延期至2022年1月31日之前支付。

若金云实业在2022年1月31日仍未能足额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通达股份有权额外收

取罚息，罚息金额根据实际延期未付金额并参照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五、风险提示及其他说明

金云实业目前经营状况良好，其有能力向公司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且已就上述支付

款项出具承诺，违约风险有限，但不排除因不可抗力造成不能正常履行承诺的风险。

后续公司将持续关注金云实业经营情况和付款进度， 根据实际情况及时采取适当措

施，保障上市公司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公司将与金云实业保持良好沟通并严格按照相关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承诺函》

特此公告。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一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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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邦德医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额收到重大资产出售股权转让

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大资产出售概况

万邦德医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 或“公司” )分别于2020

年12月23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2021年1月10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2021年1月26日召开的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等相关

议案，同意公司向湖州市万邦德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邦德投资” ）出售栋梁铝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栋梁铝业” ）100%股权和湖州加成金属涂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湖州加成” ）51%股权，万邦德投资以现金方式购买，交易金额合计13.51亿元。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2月24日、2021年1月11日和2021年1月27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2021年2月26日前，上市公司已收到本次交易对价的51.07%，公司于2021年3月1日

办理完成栋梁铝业100%股权和湖州加成51%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具体内容详见

2021年3月3日披露的《关于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过户完成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1-019）。

二、股权转让款完成支付情况

2021年2月26日前，交易对方万邦德投资已向上市公司合计支付本次交易的价款69,

000.00万元。

根据《重大资产出售协议》约定，交易对方万邦德投资应于《重大资产出售协议》生

效后的十二个月内及时并足额支付剩余全部款项66,100万元。 截至2021年12月31日，万

邦德投资已提前向上市公司合计支付本次交易剩余全部款项66,1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全额收到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交易价款13.51亿元。

公司通过本次交易，充分改善现金流状况，优化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并为公司新药

研发、药品生产技术改进项目等提供资金支持，增强上市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和持续经营

能力。

特此公告。

万邦德医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一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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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邦德医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万邦德医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3月14日召开第八

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使用自有资金

5,000万元-10,000万元，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后期股权激励或员工持

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7.32元/股（含）。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3月15日

披露于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21）和《关

于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公告编号：2021-023）。

2021年3月23日，公司首次以集中竞价方式实施回购股份，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3月

24日披露于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8）。

一、 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一）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累计回购股份情况如下：

截至日期 交易方式

累计成交总金额

（元）

最高成交价

（元/股）

最低成交价

（元/股）

累计回购股份

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2021年 12月

31日

集中竞价 50,953,532.78 12.64 9.69 4,139,200 0.67

二、 其他说明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符合 《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上市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者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2） 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后两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1年3月23日）前五个交易日（2021� 年3月

16日至2021� 年3� 月22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16,936,154股。 公司每五个交易日

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

交量的25%（即4,234,038股）。

3.公司未在以下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未触及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4.收盘前半小时内交易情况

2021年3月24日， 因操作人员对交易操作失误对收盘半小时之前未成交的三笔委托

撤单不完全，导致在收盘前半小时发生被动成交91,100股，成交金额1,136,312元，未引

起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相关人员已加强对交易软件的熟悉和股份回购相关法律法规的全

面学习，避免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其他时间收盘前半小时内未有回购股份的委托。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 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万邦德医药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一月四日


